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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155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川化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66 号 

 

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：2017年 1 月 1日——2017 年 6月 30 日 

（二）业绩预告类型： 亏损   扭亏为盈   同向上升  √ 同

向下降  

项 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
盈利：约 7,500万元- 8,500万元 盈利：30,591.34万元 

比上年同期下降：约 23,091.34万元

-22,091.34 万元 
 

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：约 0.06 元-0.07 元 盈利：0.65 元 

二、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

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。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

本报告期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,500

万元至 8,500 万元，主要系开展贸易业务实现的经营性盈利。2016

年 12 月 13 日，公司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

权登记，总股本由 4.7 亿股增加至 12.7 亿股，按照转增后股本计算

公司上半年每股收益约为 0.06 元至 0.07 元。 

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降低，

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进入司法重整，根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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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方案》将全部非货币性资产进行了公

开拍卖，取得对价并确认了处置收益，导致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股东

的净利润较高（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主要来源于资

产拍卖确认的非经常性处置收益）。 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 

（一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，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

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。 

（二）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提交恢复

上市申请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17年 5 月 12 日受理公司恢复上市

的申请。公司恢复上市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，公司存在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规定的被终止上市的风险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切实提高风险意识，遵循价值投资理念，审慎决策、

理性投资。 

 （ 三 ）《 中 国 证 券 报 》、《 证 券 时 报 》 和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

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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